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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文献与寺院职事制度＊



王 大 伟

提　要：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性文献有比较强的个体色彩，在文献数量上，也较宋元时期多，目

前能找到的明代寺院制度文献有３４部，且许多是收在寺志或某些语录中。这些文献是了解明代寺院

制度及僧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文本，对当时寺院的组织和运行来说，有象征和规范意义。与宋元清规相

比，明代制度性文献愈发的具体化、法律化，实际也体现出明代汉传佛教在寺院制度建设方面，正逐

渐放弃 “清规”所带有的道德教化属性，更倾向于它们能更直观的发挥其法律意义上的威慑和制度性

功能。
王大伟，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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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职事制度

明代以来，涉及寺院内部管理的清规文献逐

渐增多，且此时更愿意将清规称为 “规约”，此

时制度性文献的条目往往带有比较强的个人或某

个寺院的色彩。从文献内容和收录的形式来说，
此时创作规约的需求和目的似乎更强，而且明代

收录规 约 的 文 献 种 类 也 多 起 来，除 了 藏 经 中 的

《丛林两序须 知》①，在 一 些 僧 人 文 集 或 语 录 中，
也收有他们所制的规约，在某些寺志中，同样保

留了明代寺院的规约。清规或规约是了解当时寺

院内部管理模式最直观的文献种类之一，虽然这

类文献代表了 “理想化”的制度样态，寺院在真

实的生活和运行过程中，必然会与制度文献的记

载有差别，但规约所记录的寺院制度及反映出的

僧众生活方式，却是最能直观反映寺院制度样态

的基本文献，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对明代寺院规约文献的梳理

笔者在藏经、寺志等文献中找到明代寺院制

度类文献３４部，其中明确以 “清规”为类别收

于藏经中 的 仅 有 费 隐 通 容 所 编 的 《丛 林 两 序 须

知》（不分卷），这部文献收于 《卍新纂续藏经》
第６３册，是费隐通容命其弟子百痴行元于崇祯

己卯年春 （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所制，此据 《费
隐禅师语录》卷１４：“命 西 堂 百 痴 元 节 取 清 规，
集 《两序须知》以便执事遵守。”② 通容是明末清

初的高 僧， “号 费 隐，姓 何，福 清 人。年 十 四，
依镇东慧山祝发，初参寿昌、愽山，及云门，后

闻密云寓吼山，遂往谒。被打，从前伎俩知见一

切冰释……既而，云主金粟，命职西堂。明年随

赴黄檗，以源流、衣、拂付焉。大明崇祯丙子岁

（１６３６），师自黄檗迁金粟，丙戌迁天童 （１６４６），
又迁超 果，又 迁 福 严。大 清 顺 治 庚 寅 （１６５０），
师受镇将、邑 侯、诸 乡 绅 请，上 径 山”③。行 元

是费隐的弟子：“号百痴，闽漳浦蔡氏 子，幼 习

儒，怙恃继失，依兄 居 住。年 二 十，功 名 不 就，
因憩同安邑邸，夜梦有人呼曰：‘时至矣，速前

去。’明晨行，遇真戒 师，偕 入 长 泰 石 狮 岩，礼

求薙发。大明崇祯甲戌 （１６３４）春，往黄檗，参

费隐和尚。凡有所问，被痛棒打出。未几证入玄

奥，命 掌 记 室。戊 寅 （１６３８年），费 老 人 主 金

粟，师为西堂，付衣拂。回建宁莲峰住静，辛巳

冬 （１６４１）出世，随移宝峰、百山二剎，及浙之

太平 长 庆。戊 子 （１６４８年）夏 初，海 盐 护 法 徐

觐周等，以金粟虚席，集众卜 请。师 恬 然 自 若，
继席六载，竭力劳心，衣钵微赀，悉以供众。癸

巳 （１６５３）八月，觐周送藏经入寺，即于明晨退

院。”④ 可见，行元应该是费隐的弟子中比较出色

的一位，且 两 人 都 曾 做 过 浙 江 海 盐 金 粟 寺 的 住

持，编订这部清规的时间正是行元在金粟寺做西

堂首座期间。



明代僧人的文集或语录，及某些寺志中，也

保存有明代寺院的制度性文献，笔者整理如下。

１．《石雨禅师法檀》卷２０⑤ 中收有石雨明方

禅师所制的 《规约》《堂约》《宝泉寺规约》《云

门初住规约》《堂规》等，但这些规制的内容非

常少，似乎仅仅收录了规制内容的前言。石雨也

是明末清初的僧人：“（石雨）嘉兴武塘陈氏子，
祷定光古佛而生，年二十二，礼杭之南高峰西筑

为师……参云门澄于石佛……付断拂一枝，故别

号断拂，当明熹宗癸亥 （１６２３）腊八也。于是走

楚谒黄檗，养静鹞儿山下。丁 卯 （１６２７），奔 讣

云门，南入 香 柏 峰，决 志 活 埋。毅 宗 崇 祯 辛 未

（１６３１），始 起 象 田；壬 申 （１６３２），开 法 天 华；
甲戌 （１６３４），领显圣院事；丙子 （１６３６），主余

杭宝寿，兼理 龙 门；戊 寅 （１６３８），住 西 禅；己

卯 （１６３９），主 雪 峰；壬 午 （１６４２），复 结 制 天

华；甲申 （１６４４），主 东 塔。顺 治 丙 戌 （１６４６），
住佛日。”⑥ 从 其 曾 住 持 过 多 处 寺 院 的 情 况 来 看，
他在明末也是比较知名的僧人，其著作有 《石雨

禅师法檀》２０卷。

２．《布水台集》卷２６收有木陈道忞所制的

《规约》，但这部 《规约》的内容以训说为主，细

节性的规定比较少。道忞也是明末清初的名僧，
“释道忞，字木陈，号梦隐，潮 阳 林 氏 子 也。薙

染于匡庐开先若昧明，受戒具于憨山清。顺治时

赐号弘觉禅师，更寺名曰弘法，锡以勅印，赉予

甚盛……康熙甲寅 （１６７４）六月示寂，寿七十又

九，荼毘，顶骨五彩，齿无损痕，塔于平阳黄龙

峰下。所著 有 纪 年 专 谱、语 录、诗 文 集 及 北 游

录”⑦。道忞 是 密 云 圆 悟 的 法 嗣，在 这 一 法 系 中

有重要地位。

３．《云栖法汇》卷２２和２４收有云栖祩宏所

制的 《云栖共住规 约》和 《孝 义 庵 规 约》，这 两

部规约内容详细，制度严谨，尤其 《云栖共住规

约》，是一个标准的清规样本。《孝义庵规约》实

际是祩宏为其出家的妻子汤氏驻锡的寺院———孝

义庵所立。关于这个庵庙的来历，在 《菜市桥重

建孝义无 碍 庵 记》和 祩 宏 的 《遗 嘱》中 说 的 很

清楚。
老病僧祩宏，号莲池，姓沈氏。父明斋

府君，母周氏。宏 年 二 十 七，先 府 君 见 背。
未几，儿祖植殇亡。二十九丧偶，续娶室人

汤氏。三十一，先 慈 复 见 背，遂 发 心 出 家。
汤时年一十有九，与其母俱。母寻故，中间

先有继嗣之说，后落发为尼僧，乃不嗣，而

分其田庐，具如碑记所云。兹不赘。但念汤

既散所有于侄男五人，独于文彬加厚，又独

于文彬与住房一所。理已协，情已尽矣……
汤以冲年孑身，躬井臼，奉宗祀，供庶姑于

堂，生事而死葬，诸君子孝之。故庵以孝义

名。此庵盖秋毫皆檀越信施所成也，外无只

木寸地与沈门相涉。后人不知其详，傥生异

念，横相侵渔，则 为 欺 自 心，欺 十 方 檀 信，
欺县父母，欺我，及我考妣宗祖。况汤有徒

有孙，有 久 伴 道 友，就 令 汤 之 徒 伴 澌 灭 逮

尽，亦当别求老成笃行尼僧住持，以永存孝

义之名，在俗家不得而有。恐岁久湮没，书

而镂之梓，遗以为据，伏希高明朗鉴。
万历 三 十 四 年 （１６０６），岁 次 丙 午，孟

冬八日。沈氏出家子云栖沙门祩宏书。时年

七十有二，汤时年五十有九。续记。⑧

可见，孝义庵是祩宏过去的妻子汤氏出家后

的修行之所，祩宏为防止沈氏后人侵夺，故特意

立遗嘱说明此事。祩宏为此庵庙立制度，也是说

明此庵庙是清修之所，是正式的寺院。

４．《憨山老人梦游集》卷５２收录了憨山德

清住持曹溪宝林寺时所制的 《曹溪宝林禅堂十方

常住清规》，此清规作于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
这部清规的内容不多，但对寺院执事制度和日常

生活制度有细节性的规定。同时，《庐山归宗寺

志》⑨ 卷２中 收 有 一 部 德 清 所 编 的 《清 规 执 事

考》，此志是德清所编，清代周宗建增 补，其 中

增补的部分以 “附”的形式标示，故这个 《清规

执事考》很可能是德清原作。此规制的内容，主

要是对寺中职事僧的职责范围和义务等进行了规

定，其内容与其他清规所载也大体相似。

５．《密藏开禅师遗稿》卷２中，收有密藏道

开于万历乙酉 （１５８５）冬十一月编成的 《密藏禅

师定制楞严寺规约》，和万历己丑年 （１５８９）仲

夏编成 《密藏 禅 师 楞 严 寺 禅 堂 规 约》⑩。这 两 部

规约都比较详细，对行事制度、人事制度、惩罚

方式等都有细节的规定。

６．民国印光法师编的 《清凉山志》卷７中

收录了明 代 镇 澄 编 的 《狮 子 窟 十 方 净 土 院 规 约

序》，内 容 并 不 多，主 要 是 一 些 纲 领 性 的 条 款。
镇澄也是明代一位名僧，与憨山德清有很好的交

往，德清曾为其撰塔铭，据 《勅赐清凉山竹林寺

空印澄法师塔铭》：“师讳镇澄，别号空印，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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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桑峪李氏子，父仲武，母 吕 氏……年 十 五，
即投礼西山广应寺引公为师，得度为沙弥，服勤

三年，登坛受具。一江澧、西峰深、守菴中诸大

法师，弘教 于 大 都，师 寻 依 讲 肆，参 穷 性 相 宗

旨，融贯华严，靡不该练，如是者十余年……先

是予游京师，法会众中，独目师当为法匠，既而

同妙峰禅师，结隐五台，将建无遮法会。集海内

耆硕，嘱妙峰力招，师果至。予大喜，为台山得

人，时万历壬午岁 （１５８２）也。法会罢，予与妙

师分携。濒行，不忍与师别，夜谈连宵，力劝师

曰： ‘时 当 末 运，法 门 寥 落，撑 持 者 难 得 其 人，
公慎勿住人闲，当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时当

为金色主人。’师问其故。予曰：‘昔司马头陀相

沩山，以形与山相称耳。’师欣 然 应 诺，予 即 以

所居紫 霞 兰 若 居 之。师 住 此 壁 观 三 年，大 有 开

悟。塔院主人大方广公，请修 《清凉传》，随 留

讲诸经，声光赫奕，四方学者日益集。未几与雪

峰创狮子窟，建万佛琉璃塔，遂成丛林。于中讲

演 《华严》大经，学者数千指。坐寒岩冰雪，俨

在金刚窟 中 也。圣 母、皇 上 为 国 祈 福，注 意 台

山，闻师风雅，重之，特赐大藏尊经安供。”瑏瑡 镇

澄曾编修明代的 《清 凉 山 志》，近 代 印 光 所 编 的

《清凉山志》也是以 此 为 底 本。镇 澄 驻 锡 狮 子 窟

期间编定清规，也说明当时狮子窟僧众人数应比

较多。

７． 《鼎 湖 山 志》卷４收 录 有 《本 院 不 置 田

约》和 《僧约 十 章》瑏瑢，由 明 代 住 持 鼎 湖 山 庆 云

寺 的 道 邱 （丘）禅 师 所 制。据 《新 续 高 僧 传》
卷５５：

释道邱，字离际，亦号栖壑。顺德龙山

柯氏子，母陈氏，感神僧入梦惊而举子，故

生时 室 有 异 光。妙 龄 薙 染，后 侍 憨 山 于 宝

林，典通内外，心 澈 教 禅；乃 度 岭 至 金 陵，
亲雪浪一雨，深究宗趣；复如杭参莲池，授

以净土法门，付之衣钵；更入江右，侍博山

无异；久之又入匡庐，会同参家宗保禅师于

金轮。遂归广 州……尝 访 六 祖，路 出 端 州，
望鼎湖山水秀丽，策杖而入，知为福地，乃

开山焉。先是地主梁少川与清波，延僧搆庵

其中，共结净社。闻道邱至，奉为住持，竟

成大剎，内有涅槃台、庆云禅院、寮舍、僧

房，非万金不就……寺无担石之储，而众至

数百，有赍金请置田者，却而不受。开山十

年，未尝困乏。因白莲盛开，索笔书 《莲花

颂》而寂。瑏瑣

道邱不置田产的想法被落实到实际 行 动 中，
故在 《鼎湖山志》中明确记载了他所撰的 《本院

不置田约》，同时在此 志 收 录 的 《开 山 主 法 栖 老

和尚行状》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方伯胡公

念常住萧然，密偕监寺昙涛募诸宰官共助金千两

有奇，拟我常住置田，赍金入山。师却不受，竟

摈监寺，责 其 破 坏 佛 制 也。于 是 有 不 置 田 产 之

约，遗戒后昆。大意 谓：释 子 修 行，龙 天 拥 护，
四事自足，胡用田产为？故开山数十年来，诸需

周备，未尝匮乏。间值粮绝，职事以白，略不介

意，谨就 韦 天 问 询，旦 日 果 有 檀 那 扬 帆 载 米 而

来。”瑏瑤道邱 所 制 的 《僧 约 十 章》，很 多 内 容 涉 及

“出院”，也就是带有惩罚性的制度文件，但实际

操作起来其实比较困难，因为某些设定的标准太

宽泛，这也是某些明清时期寺院制度文献的共性

问题。

８．《理安寺志》中收有箬庵禅师所制的几部

规约，分别为 《箬庵禅师同住规约》 《箬庵禅师

禅堂规约》《箬庵禅师禅堂结制规约》《箬庵禅师

客堂规约》 《箬庵禅师浴规》 《箬庵禅师厨房规

约》《箬庵禅师两序规约》 《箬庵禅师接引庵规

约》《箬庵禅师接引庵列职规约》瑏瑥。其中 《箬庵

禅师同住规约》与 《箬 庵 禅 师 禅 堂 规 约》，编 成

时间 为 “崇 祯 岁 次 丁 丑”瑏瑦，也 就 是 公 元１６３７
年，那么估计其他规制的编成时间应也在这个时

间左右。箬庵是磬山天隐圆修的法嗣，“释通问，
字箬庵，姓俞氏，吴 江 人，世 居 荆 溪。父 安 期，
博学著书，有名于时，就佛寺祷而生通”瑏瑧。“师

生明万历甲辰 （１６０４）五月二十日亥时，寂于清

顺治乙未 （１６５５）九月二十七日酉时。”瑏瑨 在乾隆

年间编成的 《理安寺志》中，将箬庵视为 “开法

始祖”，从其编制了这么多规制文献来看，他对

理安寺的制度建设，应该贡献尤著。

９．明 代 释 大 壑 编 的 《南 屏 净 慈 寺 志》卷

９瑏瑩，收有 《清规》《典职》 《节腊》等涉及寺院

内部管理方面的制度性文献。

１０．明代上天竺讲寺僧人释广宾编有 《杭州

上天竺讲寺清规》，收 入 由 其 所 纂 的 《上 天 竺 山

志》卷６瑐瑠 中。由 于 教 寺 的 清 规 文 献 非 常 稀 少，
故这部规制也显得比较特别。

１１．在 《虞 山 三 峰 清 凉 禅 寺 志》瑐瑡 卷 上 中 收

于一部 《虞山三峰清 凉 禅 寺 清 规》，此 志 虽 为 清

代编成，但从这部清规所载的一些内容可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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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 部 明 代 清 规。此 清 规 的 作 者 是 汉 月 法

藏瑐瑢。《虞山三峰清凉禅寺清规》中记有：“三峰

禅院久远清规云：庚戌 （１６１０），余行脚至院时，
僧断厢筑堵，分两院，然深竹 重 阴，江 横 海 阔，
不无世外想。”瑐瑣 这段记载与 《虞山三峰清凉禅寺

志》之 《法藏传》所 记 非 常 相 似：“万 历 元 年 癸

酉 （１５７３），年 十 九，礼 梁 溪 德 庆 坚 公 为 剃 度，
继受戒于莲池大师及灵谷庆律师。戊戌 （１５９８）
行脚至三 峰，古 院 荒 凉，力 为 補 葺，倡 兴 丛 席

……天 启 丁 卯 （１６２７），开 法 元 （玄）墓 圣 恩

寺。”瑐瑤 两者的 差 别 在 于 抵 达 三 峰 的 时 间 有 出 入，
但另据 《三峰和尚年 谱》，提 到 法 藏 是 庚 戌 年 来

到的三峰清凉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和尚

三十八 岁……按 普 说 云：三 十 八，住 海 虞 之 三

峰。”瑐瑥 这说明， 《清规》中所述的行历应 为 法 藏

所述，而且他应是庚戌年来到的清凉寺，寺志中

“戊戌”年的记载有误。
另外，据年谱的记载， “（天启）五年乙丑

（１６２５），和尚五十三岁，春正月受吴郡邓尉天寿

圣恩寺请”瑐瑦。可 见，在 天 启 五 年 左 右，法 藏 已

经准备 去 邓 尉 山 圣 恩 寺 任 住 持。此 说 也 得 到 了

《清规》中一些记载 的 印 证，而 且 还 说 明 法 藏 应

是在准备离开三峰之时，创制的这部清规：“近

因吴江邑侯鱼山熊公同郡邑诸护法，招余入邓尉

山之天寿圣恩禅寺，然三峰恢创之地，不可一日

无其人，无其法，无条规约束也。是当立约付得

法弟子弘证为主法之人，务令永远遵守。”瑐瑧 这里

提到的弘证，在 《虞山三峰清凉禅寺志》中也有

传记留下：“宏 （弘）证，字 有 可，号 大 树，无

锡朱氏子。”瑐瑨 至此，基本确定 《虞山三峰清凉禅

寺清规》是法藏所编，且是一部明代清规。

１２．清代 《敕修报恩寺梵刹志》中收有一部

《请经条约》瑐瑩，据 葛 光 所 撰 的 《序》载：“吾 友

悟明，字理直，号经济，古广陵真州人。”瑑瑠 这部

清代编成的南京大报恩寺志，是悟明见明代旧志

久远，根据其收集的资料，又重新编写了一部新

志，是对明代 《金陵梵剎志》的补充和延续。这

部条约实际是针对大报恩寺售卖刻印经典时做出

的规约，内 容 涉 及 请 经 程 序、住 宿、费 用、装

书、刻板、寺院抽成等事项。

１３．《古雪哲禅师语录》卷２０中收有 《翠岩

寺规约序》《黄岩寺规约序》《佛顶寺规约序》瑑瑡，
是古雪 真 哲 （喆）禅 师 所 作，据 其 自 述 的 《行

实》瑑瑢所记，古 雪 俗 姓 陈，名 国 宾，字 宾 王，生

于万历四十二年 （１６１４），卒年不详，是 密 云 圆

悟的法嗣。他 曾 住 持 过 翠 岩 寺、黄 岩 寺、佛 顶

寺，从这三部 《规约序》的内容可看出瑑瑣，他住

持这些寺院期间，编制了相关的规约。

二、明代寺院的内部职事制度瑑瑤

《水浒 传》中 鲁 智 深 来 到 东 京 大 相 国 寺 后，
知客僧与鲁智深的一段对话，刚好反映出寺中职

事的层次与地位：
首座便道：“师兄，你不省得。你新来挂

搭，又不曾有功劳，如何便做得都寺？这管

菜园也是个大职事人员了。”智深道：“洒家

不管菜 园，俺 只 要 做 都 寺、监 寺。”首 座 又

道：“你听我说与你。僧门中职事人员，各有

头项。且如小僧，做个知客，只理会管待往

来客官、僧众。假如维那、侍者、书记、首

座，这都是淸职，不容易得做。都寺、监寺、
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你才

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职事？还有那管藏的

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

主，管化縁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
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

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菜园

的菜头，管东厕的浄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
末等 职 事。假 如 师 兄 你 管 了 一 年 菜 园，好，
便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好，升你做

个浴主；又一年，好，才做监寺。”瑑瑥

这段对话 生 动 地 描 述 了 寺 中 僧 职 的 现 实 状

况，这不仅是宋元时期寺中职务情况的反映，实

际在明代也基本如此。
从笔者目 前 整 理 的 明 代 寺 院 的 制 度 性 文 献

中，《丛林两序须知》可能是对寺中职事的岗位

要求和行事范围描述的最全面的一部。这个文献

对东序 西 序 僧 职 的 岗 位 职 责 进 行 了 规 划，所 谓

“东序西序”：“东序者知事，西序者头首。此谓

两班也，犹如 朝 廷 有 文 武 两 阶 也。 《尔 雅》云：
‘东西墙谓之序。’注：所以序别内外。疏：此谓

室前堂上，东厢西厢之墙也。所以次序分别内外

亲疎，故谓之序也。《尚书·顾命》云：‘西序东

向，敷重底席；东序西向，敷重丰席。’及礼经，
每云东序、西序者，皆谓此也。”瑑瑦 在 《丛林两序

须知》中，西 序 职 事 有 首 座、书 记、藏 主、知

客、浴主、方 丈 侍 者 等；东 序 职 事 有 监 寺、维

那、副寺、典 座、直 岁 等。这 与 北 宋 《禅 苑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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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中设定的职事职位基本相同，“知事谓诸监

院 （有 处 立 副 院 也）。维 那、典 座、直 岁”瑑瑧。
“头 首 者，谓 首 座、书 记、藏 主、知 客、浴

主。”瑑瑨 在笔者看来，头首和知事的职位似乎并无

太大差别，都属于寺院的管理和服务性岗位，不

过无著道忠曾引用明极楚俊禅师的话对此进行了

解释：“以参请多，丛林熟者归西序，谓之头首；
以廉于己，世法通者归东序，谓之知事。”瑑瑩 其实

这种解释也比较牵强，对古代僧人来说，能参与

寺院的管 理 工 作，大 部 分 都 是 “丛 林 熟、世 法

通”的僧人，笔者认为知事和头首的划分，可能

还是根据职事僧从事的事务进行的，如头首带有

“僧中领导”或主掌某项具体工作的味道，首座、
书记等就属于如此的岗位，他们往往修行较好、
学问较高，而知客、浴主等则属于掌握了一个部

门的职位。至于 “知事”中的职位，往往带有行

政事务或服务性的功能，如监院负责寺院日常的

运行、典座负责寺院饮食床铺等，这些岗位的行

政与服务性较强，是维持寺院运行的行事部门。
（一）作为 “清职”的首座和书记

在 《丛林两序须知》中，西序职位中的首座

与书记两职，对任职者的学识要求比较高。尤其

是首座之职，由于其属于僧众领袖的地位，故有

比较强的象征意义。

１．首座

笔者在 讨 论 宋 元 时 期 的 首 座 职 位 时，曾 提

到：“首座在禅寺中，其带领和代表普通僧众的

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另一方面，首座作为禅寺中

的职事 僧，许 多 场 合 是 需 他 来 负 责 管 理、安 排

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首座一职到 了 元 代，
虽然清规中依然不断强调他 ‘表率丛林，人天眼

目’的作用，但实际上，其 ‘职业化’的现象已

非常明显，他们已不是单纯的辅助住持传法，规

范丛林后进的起典 范 作 用 的 ‘第 一 座’，而 更 像

行政上具体负 责 管 理 僧 众 的 ‘班 长’。”瑒瑠 明 代 的

首座之职也与之类似，从 《丛林两序须知》中提

到了如下的首座之职：
住持有命，代为行事者，宜慎重不辜所

举；住持 所 嘱 大 小 事 务，行 之 果 否，当 回

覆；凡事遵守条章，毋恃职以纵意；凡事斟

酌得宜，然后行之；所言不可妄发，所行必

顾所言者；尊卑有序，谦己下人，毋恃职大

生我慢；处 事 公 平，度 量 宽 广，毋 偏 颇 浅

狭，自轻其身；各寮执事，巨细相通，不得

别户分门，妄生彼此；堂内维那书记等，须

体谅相尊，同心协力为贵，毋恃职藏私，以

致大 小 不 平 者；堂 众 有 犯 堂 规 者，维 那 举

出，宜随轻重，据 理 谅 情 罚 之；举 罚 堂 众，
维那 先 已 会 请 议 定，毋 临 时 变 执，互 相 亢

凌；堂外 各 寮 行 众，有 犯 清 规 者，知 客 举

出，亦随轻重据理谅情罚之；凡事有牵缠结

角，不得分断合宜者，当到知客寮，会众头

首商议定夺之；请住持上堂小参，各项事务

照依常例。瑒瑡

从这些描 述 可 见，首 座 有 些 类 似 于 “副 住

持”的 位 置，许 多 事 务 是 经 过 与 他 和 会 后 实 施

的，这就要求首座要具有比较高的理事能力和德

行操守。但也的确如 《水浒传》中所言的，首座

可能是个 “清职”，大 部 分 事 务 是 不 需 要 他 多 费

力的。

２．书记

在西序中，与之相似的职位是书记，但书记

这个职位并非全是虚职，他们要负责寺院一些文

书的撰写，不过又从对这个职位的介绍来看，明

代书记这个职位已比较少见了：“迄今佛法不兴，
世风非古，纵 有 其 名，聊 存 故 事 焉 耳。因 立 数

条，端为本寮龟鉴，庶后来绍职者，亦得励而行

之，而无轻 所 学 云。住 持 奉 征 召，所 有 进 谢 表

章，当代理 （此古昔盛事也，今虽不及见，宜存

之）；住持联启书柬，回复顾问庆吊等，当代理，
稿成即呈覆，如住持有余力，则不预其事。记录

上堂、小参、开室、普说、法语等，如方丈阙书

状侍者，当代理。山门榜、牒、斋、疏，往来帖

式及祈祷水旱蝗灾祭文词语，悉属之。抄写宜用

心，以清楷为贵，毋潦草趁快了事。”瑒瑢 某些小寺

院，这个职位极可能就是存名的职位而已。不过

此职在宋元时期曾非常重要，因当时寺院的确需

要一些文翰往来，如：“（书记）即古规 之 书 状

也，职掌文翰，凡山门榜疏、书问、祈祷、词语

悉属之。盖古之名宿多奉朝廷征召，及名山大剎

凡奉圣旨勅黄，住持者即具谢表，示寂 有 遗 表，
或所赐所问俱奉表进。而住持专柄大法，无事文

字，取元戎幕府，署记室参军之名，于禅林特请

书纪以职之，犹存书状。列于侍者，使司方丈私

下书问，曰 内 记 云。而 名 之 著 者，自 黄 龙 南 公

始。又东 山 演 祖 以 是 职 命 佛 眼 远 公，欲 以 名 激

之，使兼通外典，助其法海波澜。而先大慧亦尝

充之。凡居斯职者，宜以三大老为则可也。”瑒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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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史 上，执 掌 书 记 不 乏 高 僧，圆 悟 克 勤 曾 有

《示杲书记》瑒瑤，是对大慧宗杲的开示。大觉怀琏

曾为圆通居 讷 做 书 记， “禅 师 名 怀 琏，字 器 之，
漳州陈氏子也……去游庐山圆通，又掌书记于讷

禅师所”瑒瑥。黄龙慧南也曾任此职：“（慧南）遂

登衡岳，乃谒福严贤，贤命掌书记。”瑒瑦 在书记一

职中，不乏因此而受到称道的，如 《续灯正统》
卷１０中记的苏州府崑山资福遂翁处良禅师：“山
阴刘氏子，十三游方，初为妙喜侍者，长从卍菴

颜，为书记。能善文词，人咸以良书记称。”瑒瑧 在

明代 《金陵梵剎志》中，书记僧负有填报相关告

示等功能：“书记僧专管填写逐年租单告示、月

报岁报，及一应册籍疏结。”瑒瑨 也有书记僧担任起

兴复寺院的重任，“觉轩，灵隐书记僧，行端望

重，为觉林主寺事，毅然以兴修为己任，乃裒众

施解槖，市材建造殿阁，规制 大 备，遂 请 于 朝，
赐额觉 林 禅 寺，因 旧 名 也）”瑒瑩。这 个 记 录 出 自

《觉林禅寺碑记》，作于天顺三年 （１４５９），瑓瑠 可知

觉轩曾担任灵隐寺书记僧，为兴复此寺做了很大

的工作。
（二）西序中的事务僧———知客与浴主

在西堂中，另有两个职位并非闲职，所负责

的事务是比较具体的，这就是知客与浴主。

１．知客

知客是寺中迎来送往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其

职位还不仅要负责迎送客人，他是外宾与主人之

间的联络人，要为外宾提供相应的便利，某些具

体事务也需要他们直接参与。下表即是对 《丛林

两序须知》中知客僧职位的整理：

事　项 处置方式

在任官员到山
其往来迎送之礼，先要同监寺禀白方丈议妥。先要同监寺、库司商量，打点斋馔、汤粿果
品若干，禀白方 丈，然 后 行 之。其 官 房 床 帐 器 具，香 烛 柴 炭 等 项，须 当 留 心 照 顾。至 斋
时，汤馔食物，简点如仪。外有随行皂快等，仍各安下去处，斋茶款待，毋致踈失。

宰官檀越尊宿到山

１．先要遣知随洁净寮房，打点床帐器用灯油等项，伺候供给。
２．宰官、檀越、尊宿诣方丈，先令知随打点坐椅，行茶次第如仪，不得参差失礼。
３．宰官檀越尊宿等，凡小食斋饭，早晚茶汤，应及时照管。
４．檀越宰官居士到山，或遇朔望之辰，俟大众课诵 巡 寮 毕，须 令 知 随 请 诸 头 首，齐 到 客
堂相看，方不失丛林大体。

尼师女客到山 须安置女客堂。毋得混杂。

要紧客情到山 宜嘱库司典座备办佳品菜蔬。

施主设斋

１．施主设斋请上堂，当先引上方丈，相 见 礼 毕，然 后 引 入 库 房。打 点 斋 仪，上 堂 仪，及
请众头首仪毕。随令行者捧盘跟随，引斋主到禅堂各寮 送 礼……送 毕，复 令 行 者 上 方 丈，
安排礼仪。
２．施主设斋，佛前上供，先入堂白维那，后引斋主秉香伺候。
３．斋时须领斋主秉香，方丈诣请，及住持出，坐 定，诸 头 首 礼 毕，又 令 斋 主 向 住 持 举 香
三拜，仍礼东西两序大众者。
４．施主设斋散 ，如事忙，宜通副寺代理。
５．施主到山设斋，须计其来赀厚薄，预白副寺，随量营为，不得拘泥。

平时待客礼仪

１．或往来客僧，求谒方丈，不具礼物者，当引见，毋怏怏留难，以乖大体。
２．住持请尊客茶，及客堂相看等，须及时照管，毋致失瞻。
３．常住斋茶，宜同监寺拜请方丈。
４．凡往来客情，及在寺大小执事、有功常住者告假出山，合行赆送之礼，须议禀方丈。

与其他头首的合作事务

１．监寺阙职，及有事别出等，如田庄 税 契、出 入 送 迎、庆 吊 差 拨、各 处 要 紧 事 务，当 会
议库司，共代理之。
２．每夜至开小静后，到库房，同监院、直岁营办，议行明日之事。
３．凡新佥头首者，当引礼拜方丈，参堂巡寮，后请茶。
４．头首执事，及公干告假出山，日前当白库 司，设 斋 茶 小 食 相 待。至 明 晨 起 身，斋 饭 如
仪，外合小菜茶果。路中备用者，应看何事，随时置办。
５．常住犒劳头首，令知随各处具请，同库子安排食物管待。
６．春冬二期解制，预请化主，须同监院商确，禀白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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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寮房及客房事务

１．堂内各寮大众，告假出山者，当详问为何事，考其往返，以便裁酌去留。
２．在寺及新到僧众，有恳求进堂者，预先引拜方丈，给出单票，然后送入，白维那安单。
３．堂外各寮行众，有不耐烦告退者，当为劝勉安慰，发其道心。至不可，则别佥补之。
４．堂外各寮行众，应照名上水牌，以便摆拨替换。
５．堂外各寮杂小执事，有阙职者，当请众补入。
６．堂外各寮行众，有非为动众，理合摈出者，当议禀方丈。
７．各寮行众，有口舌是非者，当为据理劝解，毋致多事。
８．各寮行众，服劳疾病者，朝暮饥渴寒温，宜顾问。
９．客厅寮房，令知随每晨净扫，毋纵懒惰。
１０．客寮 床 帐 被 席 器 用 等，应 照 管，预 防 损 坏。有 不 如 法 者，令 知 随 及 时 洗 晒，处 置
得宜。
１１．客寮床帐被席器用等，应照件登簿，以便查考。
１２．客房所有物件，令知随收拾安置，毋致失落。
１３．客房所有被物等件，凡内外大小诸寮借用者，当认名登簿，时常管察，以便收取，毋
致遗落。
１４．客房大小物件欠缺者，预白库司置办，以存后用。

其他事务
１．船只出入，须照顾请人撑摇，及打点米果无失。
２．遇亡僧，领丧主到方丈，请住持秉炬佛事。

　　从上文的整理能看出，《丛林两序须知》中

所设定的知客的岗位职责，并不限定在迎来送往

的领域，对于寺内外人员的礼仪接待等事务，他

们都得负责。有些事务实际是某几个岗位的交叉

事务，如来客的床铺饮食等，就需要和库司、典

座等合 议 解 决。而 上 文 对 知 客 的 事 务 总 结，在

《云栖共住规约》中 也 有 与 之 相 似 的 记 载，可 见

当时知客僧的职责范畴可能相差不大。憨山德清

曾提及知客的重要性，在其 《曹溪宝林禅堂十方

常住清规》中提到：“禅堂事务至简，租课只就

板首催取，或堂主亲征，故执事不必多立，但知

客一人，必不可少。以应答往来宾客，接待十方

衲子。此职务在得人，如缺其人，即以堂中直日

僧代管。客至必须欵留待茶，若施主专至者，必

白堂主礼待，勿退信心。若十方衲子，亦须辨白

贤愚，勿轻去留。”瑓瑡 从中可知，知客这个职位担

负着丛林与外界交往的任务，是外客认识寺院的

第一个环节，故其职位实际非常重要。

２．浴主

与知客相比，浴主的职位就更操劳一些，宋

元时期属于 “列职杂务”的净头也归入其管辖的

范畴。浴主的事务更生活化，与僧众的日常生活

也更相关。浴主需要做的事情，并非仅是烧热水

那么简单，如在结制期间：“起期进堂 斋，及 散

期出堂，年节斋，并 普 茶，宜 随 分 置 办；期 内，

大众合用 布 巾、草 纸、履 屐、器 用 杂 物 等 宜 置

办；期内，佛前各处香、油、灯笼等宜置办；起

期，合用服饰茶果送方丈及头首等，宜置办。”瑓瑢

可见，浴主要负责一些置办物品的杂务。但他们

核心的工作还在于为僧众准备洗浴事宜：“浴期

五日一遍，以逢五逢十为限，如明日朔望，则十

四念九日设浴 （又遇普请，或暑天时，宜 烧 浴。

但非逢期，不用请也）；逢期，先 挂 开 浴 牌。午

后排设香 桌，及 汤 热 时，燃 香 三 炷，请 住 持 入

浴，另打点茶菓伺候；住持浴毕，入堂请浴随到

诸头首 寮 处；头 首 浴 毕，当 通 知 客 请 檀 越 居 士

浴。然后行筹，内外照班入浴。复敲梆催趱，次

第亦然；凡众浴毕，或点糖汤，随宜管待。”瑓瑣 这

段记载透露几个信息，首先，费隐通容当时住持

的浙江海盐金粟寺，恐怕就是五日一浴，在元代

的一些清规中，基本记载都是：“寒月五日一浴，

暑天每 日 淋 汗。”瑓瑤 此 类 记 载，在 《禅 林 备 用 清

规》《增修教苑清规》《律苑事规》也都相同。可

知 《丛林两序须知》的沐浴规定，似乎是延续着

元代以来的传统。另外，这个文献也提及了在普

请劳作及暑天时，应及时准备洗浴。第二，逢期

洗浴带有一定的仪式性质，浴主需要排办相应的

道具，如排设香桌、燃香等。这在北宋 《禅苑清

规》中，就已是比较完备的仪式了：“设浴前一

日，刷浴烧汤。至日斋前，挂开浴或淋汗或净发

牌，铺设诸圣浴位及净巾、香花、灯烛等，并众

僧风药 茶 器。”瑓瑥 可 见 即 使 是 洗 浴 这 样 的 日 常 生

活，依然伴随着仪式化的行为。

第三，在僧众入浴的顺序上，宋元与明代清

规的记载有很大不同，如 《禅苑清规》中的次序

是：“斋后打版，同施主入堂内烧香礼 拜，请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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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浴。良久打叠，鸣鼓请众。前 两 会 众 僧 入 浴，
后一会行者入浴，末后住持，知事人入浴。”瑓瑦 顺

序为圣僧———僧众———行者———住持、知事等入

浴。元代 《敕修百丈清规》记载的入浴顺序为：
“斋罢，浴头覆维那、首座、住持毕，鸣鼓三下，
浴圣桶内皆着少汤，烧香礼拜，想请圣浴。次第

巡廓鸣板三下，遍鸣鼓第一通，僧众入浴；第二

通末，头首入浴；第三通行者入浴，此时住持方

入，以屏风遮隔而浴；第四通人力入浴；监作行

者、知事居末浴。”瑓瑧 其顺序为圣僧———僧众———
头首———行者 （住持此时入浴，单独设置洗浴空

间）———人力。元代清规所载的洗浴顺序大抵都

是如此，只 是 住 持 人 的 入 浴 顺 序 有 所 差 别，如

《增修教苑清规》卷１：“第一通僧众浴；第二通

末头首浴；第三通行者浴，三通末知事浴；第四

通人力浴。监作行者居末浴，就弹压之。住持例

在三鼓入浴 （小阁脱衣，浴中用屏风遮隔行者，
若有故，二鼓入浴，不用屏遮，亦不入閤，只就

领首板头解衣）。” 《律苑事规》卷８：“一 通 僧

众；二通头首；三通知事行者；四通人力。监作

弹压，浴次刊揭门首。古来住持例在三 鼓 入 浴，
用屏 风 者，遮 行 者 也，今 来 住 持 二 鼓 前 后。”瑓瑩

《禅林备 用 清 规》卷７：“鸣 鼓 开 浴，一 通 僧 众；
二通头首；三 通 知 事 行 者；四 鼓 人 力；监 作 弹

压。浴 次 刊 揭 门 首。住 持 二 鼓 前 后。”瑔瑠 从 中 可

见，元代 住 持 入 浴 的 次 序 在 二 三 鼓 左 右。在 明

代，入浴次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次序为住持

———头 首———居 士———僧 众，这 说 明，从 宋 至

明，住持等 有 职 位 僧 人 的 入 浴 顺 序 是 不 断 提 前

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寺院内部的体制愈

发的 “阶层化”和 “世俗化”有很大关系，正如

有学者所言：“自 《百丈清规》（《古清规》）……
至明代释通容的 《丛 林 两 序 须 知》，以 及 明 末 佛

教复兴时期各寺自订的规约当中，清楚可见儒家

社会的人伦关系及其人事管理模式，充分展现在

丛林的职掌与寺务分配上。佛教丛林可说是中国

社会化的另类生活，无法逃脱国家律法、社会伦

理之约制。”瑔瑡 从洗浴活动中住持及头首逐渐先洗

的这类 微 末 事 件 也 可 看 出，明 代 寺 院 的 内 部 管

理，几乎完全形成了以有职者为尊的局面。
第四，另有一处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檀越

居士洗过后，“然后行筹，内外照班入浴”，可知

僧众入浴是凭 “筹”进入的。 “行筹”是计算僧

众人数的一种方式，本用于戒律活动中， “（筹

子）算人 数 器，布 萨 等 用 之”瑔瑢。而 在 此 处，恐

怕类似于入浴的 “澡 票”，这 可 从 祩 宏 的 《云 栖

共住规约》中看出端倪：“《浴铭》云：一 月 八

浴，丛林罕闻。乃日 日 浴，虽 重 务，恐 亦 过 分。
今姑从之，而 须 库 房 讨 筹，无 筹 不 放 入 浴。强

浴，罚钱 十 文。浴 头 阿 容 不 举，同 罚。余 非 重

务，有故欲浴者，买筹，库房审其可否，不审滥

与，每一筹罚钱十文。用筹不 用 钱，浴 头 收 钱，
罚钱五文。夏至起至秋分，方日日大众普浴，停

筹。”瑔瑣在祩宏看来，非寺院统一安排情况下的洗

浴行为，都 需 要 付 费，即 使 是 参 与 劳 动 后 的 洗

浴，也需要库房特别允许并给 “筹”为凭。这种

细节规定的背后，是寺院管理走入世俗化的重要

标志，在宋元时期的寺院制度文献中，几乎看不

到类似的处理方式，但明代之后出现此类规章，
说 明 寺 院 的 制 度 模 式 可 能 愈 发 的 世 俗 规 范 相

靠近。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明代清规中的知浴一

职实际负责的事务范畴要广一些，而且此时净头

的职务 也 划 入 其 负 责 的 范 畴。如：“早 晚 路 灯，
及时照管，并谨慎火烛柴灰等。早晚洁 扫 粪 池，
挑涤净器，备办纸筹，预供众用。”瑔瑤 但净头应该

还是单独的职务，在下文中提到：“职 满 日，将

本寮所有常住什物，及供众零碎等项简点分明，
交与圊头照管，毋致混乱。”瑔瑥 可见，起码在通容

所居的金粟寺中，知 浴 是 负 责 管 理 净 头 （圊 头）
这个职位的。

（三）东 序 中 行 政 职 务 的 代 表———监 寺 与

副寺

监寺与副寺属东序职位中负责具体事务的职

位，监寺类似于寺院的 “常务副职”，而副寺则

掌握寺院的财务事项。

１．监寺

笔者在 《宋元禅宗清规研究》一书中，曾对

监寺一职的源流和宋元时期的职位权限等情况作

出过考察，认为 “宋元间的监寺僧，实际也是禅

寺中负责 ‘常 务’的 知 事 僧”瑔瑦。从 《丛 林 两 序

须知》的情况来看，监寺的职务范畴依然是全面

负责寺院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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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类型 具体事务

接待外客

１．在任官员到山，其往来迎送之礼，先要同知客禀白方丈议妥，然后行之。
２．在任官员到山，先要同库司知客商量，打点斋馔若干，汤粿菓品若干。禀白方丈，然后行事。
３．本处檀越、施主、宰官、居士到山，应加温存，早晚陪论。
４．本处檀越施主等，合行庆吊人事者，当会议禀白方丈。
５．本处檀越施主等所当周旋敬重者，凡遇年节及闲暇时，宜亲造其家，殷勤顾问。
６．本处及诸方名僧尊宿到山，早晚亦须客房照管。
７．本处女客到山宿食，语言应加照顾，但不得亲厚。

院门常务

１．掌理家事，常到库司，会计钱谷出入簿书。
２．岁例分饭斋，应及时料理，并请定明年收饭瑔瑧 者。
３．春冬二期解制，预请化主，须同知客商确，禀白方丈。
４．常住欠缺物件，宜与副寺商议，发银置办。
５．各寮帐蓆被绵等有破损者，当照管，请人收葺。
６．每夜开小静后到库房，同知客、直岁营办，议行明日之事。
７．常住所有田庄山界，苗租书契等，须收拾安放库房，随时照管。
８．田园播植收种，宜及时催趱司田园者。

处事原则

１．凡常住财物，虽毫末锱铢，十方众僧有分……并不可假名支、破、侵、渔。
２．凡事有关系者，必会议禀方丈才行，不可妄擅己意。
３．凡方丈所嘱大小事务，行之果否，当回覆。
４．出入寺院，须禀白方丈及库司、知客。
５．差设庄库职务，必须公平，毋用私党，致怨上下。
６．训诲行者，不妄鞭捶。
７．各寮行众有口舌斗诤者，当为据理劝解，毋致多事。
８．处众要宽和，不得恃职亢上凌下。
９．不可私收徒众，滥授法名。
１０．早暮勤事香火，课诵勿失，并二时斋粥赴堂，除有事别论。
１１．普请宜随众，除有事。

寮房事务

１．田园二房等寮，须时常往彼慰谕，令各安心长远。
２．各寮行众，有不耐烦告退者，当为劝勉安慰，发其道心。
３．各寮执事，巨细相通，不得别户分门，妄生彼此。
４．凡服劳疾病者，朝暮饥渴寒温应加照顾。
５．行众有轻心肆骂者，当会议处置，不得私自革退。

节祭事务

１．凡遇年节及期内朔望，无施主设斋，请住持上堂。
２．朔望之辰，大众云集举赞。当出位佛前上香，展具三拜。
３．凡遇常住斋供时，当佛前举香展拜。除有事，库司代职。
４．凡遇常住斋茶，当与知客拜请住持。除有事，库司代职。

　　从上文的整理可看出，明代的监寺依然是负

责全寺日常事务的知事僧。在寺院的实际运行过

程中，监寺这个职位也可能会有多人共同担任，
如憨山德清在中兴曹溪寺时，就设置：“监寺四

名，颛掌库司，收支常住钱谷，置办什物，主张

山门大事，以副住持。凡事务同心议处，内以一

人颛管 锁 钥，经 理 收 贮 一 应 钱 粮 什 物，庶 有 责

成。内以一人监收租课，举劾弊窦不使滥觞，为

众纪纲。”瑔瑨 监 寺 这 个 职 位 带 有 一 定 道 德 属 性 要

求，这正 如 祩 宏 在 《云 栖 共 住 规 约》中 所 言：
“当家是大众所倚，须发大好心扶持丛林。弊要

革，利要兴，不可糊涂过日，只图限满而已。大

小执事尽皆有人承受，当家管何事，须是总理一

切，时时觉察，处处巡行，早晚用心，莫误大众

修行大事。”瑔瑩 可以说，监寺的职位宋元以来并未

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个传统也一直延续到现代。

２．副寺

副寺属于寺中负责经济事务的职位，是监寺

的副手。这个职位在不同文献中称呼也有差别，
如 《禅苑清规》中 称 为 “库 头”、 《禅 林 备 用 清

规》中称其为 “副 寺”或 “柜 头”、 《幻 住 庵 清

规》称为 “知库”。在清规等文献中，对此职的

介绍，主要从 《禅苑清规》 《敕修百丈清规》或

《禅林备用清规》而来，《禅苑清规》卷４对其的

描述为：
库头之职，主执常住钱谷，出入岁计之

事。所得钱物，实 时 上 历 收 管，支 破 分 明。
斋料米麦，常知多 少 有 无，及 时 举 觉 收 卖。
十日一次计历，先同知事签押；一月一次通

计，住持 人 已 下 同 签。金 银 之 物，不 宜 谩

藏，见 （现）钱常知数目，不得衷私借贷与

人。如主人并同事非理支用，即须坚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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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顺情。常住之财，一毫已上并是十方众僧

有分之物，岂可私心专輙自用？如非院门供

给檀越，及有力护法官员，并不宜将常住之

物自行人事。如有借贷米麦钱物，除主人及

同事自办衣钵外，常住之物，不可妄动。瑖瑠

元代 《敕修百丈清规》的记载与之类似：
古规曰库头，今诸寺称柜头，北方称财

帛，其实皆此一职。盖副贰都监寺，分劳也。
掌常住金谷钱帛米麦出入，随时上历收管支

用。令库子每日具收支若干，佥定飞单呈方

丈，谓之日单；或十日一次结算，谓之旬单；
一月一结，一年通结，有无见管，谓之日黄总

簿。外有米面五味，各簿皆当考算，凡常住财

物虽毫木，并是十方众僧有分。如非寺门外

护，官员檀越宾客，迎送庆吊合行人事，并不

可假名支破侵渔。其上下库子须择有心力、能

书算、守己廉谨者为之。瑖瑡

与上两部清规相比，《禅林备用清规》中的

记载更为生活化一些：
副寺之职，职小任重，众人命脉所系。米

面当须细洁，粥饭贵得精丰，酱黄豆豉，合办

及时，盐醋姜油，满足供众。缺乏预谋，上首

尅落，常慎下流。无徇私情，勿图己计。推情

保惜，如护眼睛。先德分司列任，本为众人，
今昧原，深加刻削，粗饭薄粥，臭醋淡韲，非

惟任责者之无知，实在住持之有过。瑖瑢

《禅林备用清规》的记载比 《敕修百丈清规》
更贴 近 寺 院 生 活，而 且 强 调 副 寺 “职 小 任 重”，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掌管寺院财务及采购等事项

的职务，是寺中的 “实权”部门，所以宋元以来

的清规中，都在强调副寺需要看好寺院钱米等财

物，照顾好僧众的生活必需品。
副寺的主职就是管理寺中财务及采买置办寺

中生活所需之物品，他们是库房的实际管理者，
是寺院运行必不可少且比较忙碌的部门，称其为

“副寺”，也是佐助监寺的意思。《丛林两序须知》
对这个职位的要求是：“（副寺）掌常住钱银，出

入切记随时上历。至每月十四三十晚，令库子预

备椅桌茶果，请方丈及头首到寮，结算每日用出

若干，收入若干，除用外实存库若干。算毕，书

记登簿，佥单。或方丈不出，乃同监寺知客呈方

丈。至一年终，又总结算每月用出若干，收入若

干，除用外 实 存 库 若 干。算 毕，登 簿 缴 单 亦 如

之。外有米麦、布帛、五味等，出入亦当记随时

上历，以便考算。”瑖瑣 所以，这个职位实际是寺中

非常有 “诱惑力”的部门，在 《箬庵禅师两序规

约》中，对副寺之职有制度上的限制，就是怕此

职存在独断贪污之事：“凡买办物件，须通知监

院开单。小则库房商议，大则客堂共酌，然后与

监收同办。监院、副寺、监收三人同到，方可登

账。半月到客堂，两序同结算明，写呈方丈。”瑖瑤

虽然单从文献的记载，还不能确定这些行事规则

的执行情况，但起码可说明，明代一些寺院在约

束职事僧职权方面，是提出了应对的办法的。
从宋以来的寺院制度文献来看，都尤其强调

职事僧 要 尽 职 于 自 己 负 责 的 事 务，明 代 也 是 如

此，而且从某些僧人的论述中，他们对职位之间

各安其职，各司其职，又更加的在意，如憨山德

清说：“故 寺 有 主 者，称 为 住 持，以 说 法 为 主，
总领大纲。其辅弼丛林，助扬法化者，则设有两

序执事。若 都 监 寺、监 寺 以 掌 管 常 住，副 二 住

持。其岁计 钱 谷，各 有 库 藏 出 内，所 司 谓 之 库

司，就监寺内，取其公廉出众者司之。恐力所不

及，又设副寺以佐之。其庄田，则有庄主。及征

收租税，又 有 监 收。此 就 众 中，择 其 公 正、廉

能、宽厚、仁恕者充之。其经手支给者，则又有

执岁、执月料理山门事务，以应官长檀越。凡有

支取所需，必禀明住持，准验 票 帖，明 注 库 记，
以备稽查。故常住之物，毫发无差，是则丛林如

一身，住持 如 头 首，执 事 如 手 足 耳 目，相 须 为

用，而不可 缺 一 者。”瑖瑥 此 类 论 述 在 《禅 门 锻 炼

说》中也有：“东序由下而上，则悦众以肃讽诵，
直岁以领众务，典座以主烹饪，知库以 司 会 计，
副寺以助总理，维那以饬堂规，监院、都寺以任

院事。稍不历练，纷烦现前，必 芜 废 而 不 治 矣。
西序由卑而尊，则侍者密迩长老，或烧香、或衣

钵、或汤药、记录、书状，皆以便习学也。而知

客以职典谒，知浴以兴普行，知藏以掌琅函，书

记以宰文墨。而堂中板首，则堂主、后堂，层累

而上，则西堂首座。而四板首所职者，则规矩佛

法，以佐长老，锻炼禅众，以接来学，而事乃大

备矣。”瑖瑦 以上这些论述，无非是希望各个职位各

司其职，并通过维持职务的尽职尽责而维持寺院

秩序的 稳 定。这 种 带 有 一 定 理 想 色 彩 的 制 度 模

式，以及对头首知事期许性的文字，在清规等丛

林制度文献中一直有所反映。

三、余　论

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性文献在数量上已超过

了宋元，足见此时的寺院管理者已认识到制定符

合本寺或某个僧团的管理性文件的重要性。从这

些文献的制定者来说，他们几乎都是寺院住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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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领导者，这个传统是从宋元以来就延续下来

的。所以，此类文献几乎没有 “协定”，体 现 的

更多是寺院管理者的理念。从明代以来寺院制度

性文献的名称来说，此时寺院的这类文献更多被

称为 “规约”，而非 “清规”，也说明此时的寺院

制度，更在意的是僧众对制度的绝对性遵守，其

劝勉性的内容也明显较宋元清规少了很多。明代

佛教的制度性文献，无论在措辞还是内容方面，
其目的也更单纯，许多表述，都直白的告知僧众

应该遵守某些规定，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

《云栖共住规约》中：“学经依经次，不得跳越，
跳越者，大 经 每 部 罚 钱 一 百 文，小 部 罚 钱 五 十

文，其钱 请 经 施 客 僧。”瑖瑧 “又 复 关 系 丛 林 大 事，
不可迟误者，无论僧行老幼一切人等，皆得即言

无隐，不必要待轮该僧直方说，而直院人不受善

言，当行不行，每一事罚钱二 十 文，大 事 倍 罚，
失事，罚已出院。每半月查各 房 上 座，如 法 者，
设茶与善。懒惰不如法者与罚。不查，罚钱三十

文。”瑖瑨 在明代的寺院规约中，此类记载几乎 “比

比皆是”，明代的 寺 院 制 度 模 式，其 条 文 也 简 化

很多，奖惩条款也明确许多。所以，明代佛教的

规约性文献与宋元清规相比，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非常隐性的表现在文本的写作 模 式 中，
其具体表现就是：明代规约用更直白的语言，写

清楚了寺中事务的运行模式，相关职务的职守范

围，僧众的行事规范以及奖惩手段和程度等。
可以说，明代出现的寺院规约，已经愈发的

像具有法律意义的文献，也更强调规约的法律作

用和地位。规约的法律意义与僧团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互动关系，如伯尔曼所言：“正如没有宗

教的法律会丧失它的神圣性和原动力一样，没有

法律的宗教将失去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变成为纯

粹个人的神秘体验。法律 （解决纷争和通过分配

权利和义务创造合作纽带的活动）和宗教 （对于

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乃是人

类经验两个不同的方面；但它们各自又都是对方

的一个方面。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瑖瑩 宗教

内部的制度与宗教之间，也存在如此关系，明代

佛教的规约文献对当时寺院的组织和运行来说，
具有象征和规范意义，而且与宋元清规相比，愈

发的简化、具体化、法律化，实际也体现出明代

佛教 在 寺 院 制 度 建 设 方 面，正 在 逐 渐 放 弃 “清

规”所带有的道德教化属性，更倾向于其能更直

观的发挥法律的威慑和制度性功能，恐怕这也正

是此时制度文献逐步以 “规约”为名的原因。
（责任编辑：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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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的 时 间，在 《邓 尉 山 圣 恩 寺 志》的 记 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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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中。）

瑑瑤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参考王永会 《中国佛教
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巴 蜀 书 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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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清 丛 林 僧 职 制 度 研 究》（《世 界 宗 教 研 究》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等。

瑑瑥 ［明］施耐庵、 ［明］罗 贯 中 著：《水 浒 传》，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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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瑩 《卍新纂续藏经》第６０册第１２４页上。
瑔瑠 《卍新纂续藏经》第６３册第６４７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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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所谓 “收饭”，也名 “收盏饭”，指的是僧人出寺
寻求布施，如 《现果随录》卷４中记载的 《史封
翁以久 远 斋 僧 感 子 大 魁》之 事：“状 元 史 大 成，
号立菴，前生为宁波某寺僧，号大成，为寺收盏
饭。接众饭桶若浅，必至史家取满回寺，以此为
常，不记年载。史封翁素积德，蓄一巨盌盛饭供
佛，后用作盏 饭 已 五 世 矣。一 日 忽 见 大 成 僧 入
户，索之无迹，遂 诞 立 菴，即 名 大 成。持 胎 斋，
虽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为道友，尚相携
作伴。” （［明］戒 显 笔 记：《卍 新 纂 续 藏 经》第

８８册第４６页 上 中。）可 见 寺 中 每 天 会 有 僧 人 出
来化缘，将所得饭食供寺中僧众。与之相似的记
载，还如 《泰兴县西门外葫芦湾法轮庵十方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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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时 礼 佛，幡 幢 灯 火，光 彻 云 霄，四 方 老 衲 雏
僧，携瓢捉笠安单就食者，往来如织，不减胜地
……内多苦行僧，记将沿门持钵，募盏饭补其不
足。”（王 元 章 修、金 鉽 纂：《泰 兴 县 志 续》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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